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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浙 0304 民 初
2356号

聂文涛：本院受理
原告闫胜福与被告聂文
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2356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304 民 初
1673号

郑春雷、包霞玲、陈
忠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区
支行与被告郑春雷、包
霞玲、陈忠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 送 达（2017）浙 0304
民初 1673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 浙 0327 民 初
4434号

张祖敏、刘素萍、福
建成硕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卢黄昏、
金如辉诉被告张祖敏、
第三人刘素萍及福建成
硕贸易有限公司债权人
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
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 9 时 00 分在本
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421 民 初
1133号

潘刚伟、朱熠烯：本
院受理原告陈华军与被
告潘刚伟、朱熠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421 民初 1133 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421 民 初
1167号

秦泉荣、陆雪明：本
院受理原告嘉善雨恒服
饰辅料厂（普通合伙）与
被告秦泉荣、陆雪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421 民初 1167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 浙 0482 民 初
2246号

郭 江 波
(33072419780822261
6)：本院受理邓专聪诉
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327 民 初
1489号

宁资求：本院受理
原告陈云相与被告宁资
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0327 民 初
148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 浙 0483 民 初
5269号

马建兵、钱郁军：本
院受理原告嘉兴鼎信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
倪建强、马建兵、钱郁军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判令：1、请求判令被
告倪建强向原告归还代
偿款261913.69元，并支
付律师费14000元；2、判
令被告马建兵、钱郁军
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
由三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乌镇第一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483 民 初
2196号

王福庆：本院受理原
告卢金珍诉被告王福庆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83 民初 2196 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王福庆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卢金珍货款 76000 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 1700 元 ，由 被 告 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503 民 初
3219号

谢红彬：本院受理原
告沈秉衍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
诉、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
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11月1日9时00分在本
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3 民 初
3220号

钮伟杰：本院受理原
告沈秉衍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规定、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
送达期满后 30 日。本
案定于2017年11月1日
10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3 民初
1044号

计淦林：本院受理
原告费云芳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裁判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503民
初1044号民事判决书、
判后答疑通知书及关于
上述事项的通知。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菱湖法庭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23 民 初
2193号

黄文渊：本院受理
原告刘莉莉与被告黄文
渊、周思思、江峰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23 民初 2193 号民事
裁定书。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523 民 初
582号

叶春发：本院受理
原告蒋柏青与被告叶春
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0523民初582
号民事裁定书。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066号

郑晓燕：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
告郑晓燕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702民
初106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064号

丁国玉、骆岑子：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
行与被告丁国玉、骆岑
子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702 民初
106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702 民 初
9748号

金桂生、肖雪云：本
院受理原告谢祥伟诉被
告金桂生、肖雪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称要求：1、被告金桂
生、肖雪云立即归还借
款本金6万元并支付利
息及违约金7200元（利
息及违约金按月利率
2%自2017年2月计算至
2017 年 7 月，此后利息
及违约金计算至实际付
清止）。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
于2017年10月31日上
午09时00分在本院汤
溪法庭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671号

郑峰：本院受理原
告郭超为与被告郑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17）浙 0702
民初 167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23 民 初
1338号

吕亦飞：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义县支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审
判组织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请求判令：
被告立即归还原告贷
款 本 金 69532.89 元 并
支 付 逾 期 罚 息 7851.4
元（已计算至 2017 年 4
月 5 日，此后罚息等按
双方签订的合同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被
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
费用4000元；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本院定
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 9
时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
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请你按时到庭，逾期
不到庭，本案将由本院
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 浙 0723 民 初
1099号

宋岳：本院受理原
告石贤荣诉你、涂丹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23 民初 1099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961号

浦江县黄宅镇昌兴
针织厂：本院受理原告
东阳市江北晟绒拉毛厂
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2961 号民事
判决书。主文如下：被
告浦江县黄宅镇昌兴针
织厂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东阳
市江北晟绒拉毛厂加工
款 244109 元并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
基准利率支付自 2017
年4月18日起至本判决
履行确定之日止的利
息。案件受理费 2481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393号

黄国栋、邹丽娟：本
院受理原告吴伟军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2393 号民事
判决书。主文如下：被
告黄国栋、邹丽娟于本
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归
还原告吴伟军借款本
金 15000 元并按月息 2
分支付自 2017 年 2 月
17 日至本判决履行确
定之日止的利息。案
件受理费 91 元（已减
半收取），由二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929号

朱月青：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嘉毅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与
被告朱月青物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
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7年11月3日9时
00分在第十五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202号

廖新平、胡颢月、朱
绍元：本院受理原告黄声
波与被告廖新平、胡颢
月、朱绍元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26民初220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201号

廖新平、胡颢月、朱
绍元：本院受理原告黄声
波与被告廖新平、胡颢
月、朱绍元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26民初220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836号

徐兴增：本院受理
原告何邦福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726 民 初
4836 号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 日 起 15 日 和 30 日
内。本案由张东明担任
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
盛婉丽、人民陪审员黄
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年10月20日09：10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378号

陈康：本院受理原
告翁敏诉被告陈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726民初
237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77号

黄维源、杨春莲：本
院受理原告林德强诉被
告黄维源、杨春莲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726民
初 67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372号

薛鞍山、楼小利：本
院受理原告于国富与被
告薛鞍山、楼小利民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理终结。判决结果
为：由被告薛鞍山、楼
小利归还原告于国富
借款本金 150000 元并
支 付 利 息（利 息 按 月
利率 2%计算自 2017 年
1 月 24 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履行期限届之
日止），限于本判决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 内 付
清 ；本 案 受 理 费 1650
元（已 减 半 收 取），由
两被告承担。因无法
用 其 他 方 式 送 达 ，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726 民 初
437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408 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711号

浙江浦江众赢工贸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黄雪凤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
庭组成保赠通知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 起 30 日 内 和 15 日
内。定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08 时 50 分在
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656号

何伟民、张金芳：本
院受理原告于娜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726 民 初
4656 号案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7年11月1日上午
9时00分在杭坪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542号

应晓红：本院受理
原告黄海清诉被告应晓
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726 民初 2542 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983号

戴吴杰：本院受理
原告方蛇良诉你健康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802 民
初 98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
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衢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971号

衢州市面孔旅游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颜明、杭功玲、
颜磊诉你房屋租赁合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802民
初 971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915号

金湘：本院受理原告
王亚珍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802 民初 91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 预
1474号

杨志凌：本院受理原
告潘秋英与你不当得利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院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节假日顺延）
下午14时30分在第十四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立预493号
赵晗：本院受理的原

告吴芬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
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立 预
1096号

杭州三丰化工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衢
州市文森特商贸有限公
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4394号

谢定才：本院受理原
告林仙聪与被告谢定才
为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案号为（2017）
浙1004民初4394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要求判
令被告立即支付定作款人
民币14399元，并赔偿原
告自2017年6月7日起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限满后的十五日，
举证期限截止至开庭前一
天。本案由审判员林日乾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刘树华、陈芳萍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
2017年10月25日9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81 民 初
3301号

李初生：本院受理原
告台州市飞越包装有限
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1081民初33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